
兴文县大河苗族乡加油站

兴文县大河苗族乡加油站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2020 年 1 月 17 日，兴文县大河苗族乡加油站委托四川创威环

境检测有限公司承担编制完成的《兴文县大河苗族乡加油站项目》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，组织验收组，对照《建设项目竣工环

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，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建设项目竣工

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、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及环评批复等要求对

本项目进行竣工验收，现提出竣工验收意见如下：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

1.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

⑴建设性质：新建（迁建）

⑵建设地点：兴文县大河苗族环旦三村八组（中心地理坐标：东

经：104°36′~105°20′之间，北纬29°50′~29°16′）。

⑶建设规模：年销售0#柴油420t/a、92#汽油360t/a、95#汽油

120t/a、98#汽油60t/a。

⑷建设内容：站房、加油岛棚罩、油罐区、服务区、附属设施及

环保工程。

⒉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：2019年3月，委托四川省中环立新

环保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的编制工作；

2019年4月9日，宜宾市兴文生态环境局以宜兴环审批【2019】12号对



该报告表进行了批复。

⒊投资情况：本项目实际总投资200万元，其中实际环保投资35

万元。

⒋验收范围：本次验收为项目整体验收，开展废气、厂界环境噪

声、地下水监测，进行固废处置情况和环境管理制度。

二、工程变动情况

根据现场核查，并结合项目环评文件要求，本项目的建设性质、

地点、规模、生产工艺及生产设备等与环评文件要求的建设内容总

体一致，无重大变动，未再重新报批环评文件。

三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

本项目履行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。目前，其主体

工程及主要环保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正常，具备验收条件。经现场检

查，其主要环保污染治理设施完成情况如下：

1、废水：一是员工生活及办公产生的生活污水站房生活污水经

站内化粪池处理后，用作农肥不外排；食堂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再

与其他生活废水一起处理；二是油罐清洗废水，清洗委托第三方进

行，产生的废水交于具有处理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(验收期间未产生，

如后期需要清洗，需签订危废协议）。

2、废气：一是卸油、储存、加油过程中的油气，本项目设置密

闭油气回收系统对加油站卸油（一次油气回收装置）、储油和加油

时挥发的有机废气进行回收（二次油气回收装置）。每次油气回收



气液比均可以达到一比一的交换，即为平衡式回收；二是机动车尾

气，项目周边绿地较多且环境开阔，机动车尾气通过自然扩散排放，

且汽车启动时间较短，废气产生量小，机动车尾气对环境质量影响

较小；三是柴油发电机燃烧废气，0#柴油属清洁能源，其燃油产生

的废气污染物量较少，且发电机使用频率较低，燃烧废气中的主要

污染物均可做到达标排放，对大气环境影响较小；四是食堂油烟，

项目食堂产生的油烟废气经油烟净化装置处理后引至楼顶排放。

3、噪声：一是设备噪声，备用发电机、潜油泵、加油机（含小

型真空泵）等设备采用选用低噪声设备，设置减震垫，隔声等措施；

二是汽车噪声，禁止鸣笛，并减速慢行。

4.固废：一是生活垃圾收集后，交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处置；

二是隔油池废油属于 HW08 废矿物油，交由有相应危废处理资质的

单位统一处理（什邡开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）；三是检修废油管道

属于 HW49 号其他危险废物，交由有相应危废处理资质的单位统一

处理（验收期间未产生，如后期检修过程产生废油管道，需签订危

废协议）；四是废含油抹布、手套，与生活垃圾一起交由环卫部门

统一处理。

四、环境管理检查

兴文县大河苗族乡加油站设置了兼职环保技术员岗位，职责明确。

制定了环保规章制度和“三废”排放污染治理设施运行台帐，管理严

格、规范。



五、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

验收监测期间，在加油站正常作业，主要环保污染治理设施正

常运行的情况下，四川创威环境检测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日～

3 日对兴文县大河苗族乡加油站《兴文县大河苗族乡加油站项目》

的主要环保污染治理设施进行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。其竣工验

收监测结果如下：

1.废水本项目无废水外排，生活污水化粪池处理后用作农肥；

油罐清洗废水属 HW09 油/水、烃/水混合物或乳化液，交于具有处

理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（验收期间未产生，如后期需要清洗，需签

订危废协议）。

2.无组织废气：上风向 1 个参照点，下风向设置 3 个监测点位，

共 4个测试点位。所测项目 VOCs 符合《四川省固定污染源大气挥发

性有机物排放标准》（DB51/2377-2017）中表 5 标准限值。其试结

果如下：

测试项目
1＃上风向

小时值

2＃下风向

小时值

3＃下风向

小时值

4＃下风向

小时值

验收

标准

单项

评定

VOCs（以非

甲烷总烃

表示）

（mg/m3）

监测时间：

2020 年 1

月 2 日～3

日

0.11～0.30 0.32～0.57 0.26～0.46 0.29～0.57 2.0 达标

3.厂界环境噪声：在沿厂界外北侧、东侧、西侧 1m处布设 1 个

监测点位，共 3 个测试点位。检测点位“1#、2#、3#”厂界噪声符



合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)表 1 中 2 类

功能区标准限值。

4.声环境噪声：在项目西侧 18m、北侧 10m、东侧 45m、居民

点窗户外 1m处各布设 1个点位；项目南侧 1m 处居民点窗户内 1m

布设 1 个点位，共 4 个测试点位。检测点位“4#、5#、6#、7#”所

测敏感点噪声符合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表 1中 2 类

功能区标准限值。

5.地下水：项目东北 5m 水质监测井设 1 个采样点。所测项目

pH、耗氧量（CODMn 法，以 O2 计）、氯化物、总硬度（以 CaCO3

计）、氨氮（以 N计）、硝酸盐氮（以 N 计）、亚硝酸盐氮（以 N 计）

符合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（GB/T14848-93）表 1 中Ⅲ类标准限值，所

测项目石油类在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（GB/T14848-93）表 1中Ⅲ类中

无标准限值，不作评价。

六、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

本项目建设对外环境的影响主要为废气、噪声、固废和地下水。

根据本次废气、厂界环境噪声、地下水验收监测结果及固体废物处

置情况检查，其工程“三废”排放均达到验收执行标准，项目在调

试运行过程中对周边外环境未造成显著性影响，未造成废气和厂界

环境噪声扰民。

七、竣工验收总体结论

综上所述，兴文县大河苗族乡加油站总体上完成了环评报告表



中规定的主要内容，工程“三废”排放采取的处置措施或处置效果

与环评文件要求总体等效，其“三同时”制度执行情况良好。据四

川创威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出具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明，

其工程废气、噪声达到了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，废水得到合理处置，

所采取的各项处置措施总体可行，对外环境影响不显著。

本项目总体上符合环保竣工验收要求，经整改完善后，验收组

同意兴文县大河苗族乡加油站《兴文县大河苗族乡加油站项目》通

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

八、整改意见和后续要求

⒈整改意见：校核验收报告文本。

⒉后续要求

①废水：油罐清洗废水、事故废水后期产生后定期交于相应危

废资质的单位处理，并签订危废协议。

②废气：定期对加油机检测，预防油气泄漏，以确保周边环境

空气质量安全。

③噪声：加强主要高噪设备的日常维护和润滑管理，以确保厂

界环境噪声不扰民。

④固废：做好固体废物的合理处置和综合利用，以防止对环境

造成二次污染。

⑤建立健全各项环境管理制度，制定年度监测计划，委托第三

方有资质的监测单位做好日常定期监测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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